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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推廣教育，以學術服務社會，特依據教育部 

頒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訂定本校推廣教育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為推廣終身教育、提昇大眾學識水準，配合當前社會需要，得利用本校現有之師資 

、設備，開設各類推廣教育班次。 
 

三、推廣教育班別分為「學分班」及「非學分班」兩大類。班別之開辦可由本校各單位主動 

規劃辦理，或與校外單位協辦，或接受校外單位委託辦理。各班次的招生計畫及各項證 

明文書均應冠以「推廣教育」字樣，並載明其為學分班或非學分班。推廣教育之教學得 

兼採校外教學、遠距教學及境外教學等方式。 
 

四、學分班每班以不超過六十人，並以專班方式辦理為原則，如因情況特殊得招收隨班附讀 

學員。隨班附讀人數依下列規定： 

（一）大學學士班及專科學校隨班附讀人數，以六人為限。 

（二）碩士班隨班附讀人數，以五人為限。 
 

五、修習學士程度及副學士程度學分班者，應具備下列要件之一： 

（一）十八歲以上。 

（二）未滿十八歲者，應分別具備報考專科學校及大學之資格。 

修習碩士程度學分班者，應具備報考大學碩士班之資格。 

其修讀年限、修習學分數、成績考查及學分抵免等項悉依照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或相

關規定辦理。學員修讀期滿經考試及格者發給學分證明，其經本校入學考試錄取，入學

前已修習之推廣教育學分得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酌予抵免。 
 

六、非學分班為各類專業訓練、研習性質，學員修讀時數達總時數三分之二，經教師評鑑及 

格者，發給推廣教育修讀證明。 
 

七、學士學分班、副學士學分班學員，每學期至多修習十八學分為原則；碩士學分班學員，

每學期至多修習九學分為原則；每一學分至少須修讀十八小時，並不得以短期密集授課

方式進行；實習課程學分之計算由各開班單位自訂。 
 

八、推廣教育師資應具有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專業技術人員或專業技術教師資格；必要時得 

聘請校外具實務性專長者兼任之。惟學分班各班別開授課程至少應有三分之一時數，由 

本校專任教師授課；全學年非學分班需有五分之一時數，由本校專任或兼任教師授課。 
 

九、推廣教育上課地點得採校外教學、遠距教學及境外教學等方式。 

（一）採校外教學方式辦理者，場地以洽借學校、校或公務機關（構）或教學醫院現有合

格場地為原則，應檢具借用協議書，報學校主管機關備查。其他校外教學場地，其

場地之建築使用類組，應符合建築法規所定 D-5使用組別，並不得使用補習班之場

所；並應於開班一個月前，檢具使用協議書、該場地建築物使用執照、消防檢查及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報告等相關文件，報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必要

時，並檢附衛生檢查文件。 



（二）採境外教學方式辦理者，場地應洽借當地學校之現有場地，且能提供足供該境外教

學之圖書、儀器及設備；於開班三個月前檢具各班次開班計畫書，詳細敘明教學場

地、課程、師資、招生資格、人數及授課方式、場地借用協議書等。報學校主管機

關核定。 

（三）於大陸地區辦理境外教學者，除應符合前項規定外，各校所開設之課程，其授課及

教材內容使用中文者，以正體字為原則。對於大陸地區相關機關增刪學校教材之要

求，應審酌其合理情形；其有違反學術自主精神者，不得接受其要求，並應將增刪

內容及處理情形，報學校主管機關及教育部審查。 
 

十、各班次辦理招生，除委辦及建教合作班次外，應符合公開、公平原則。招生簡章中應註 

明本班次為學分班或非學分班，不授予學位證書，如欲取得學位須經各類入學考試通過 

後，依規定辦理及有關修讀學員之權利義務（如學雜費收費、退費標準、使用校內設備 

等）等注意事項。 
 

十一、收費標準由開班單位自訂；若委辦機關有相關規定者，依合約訂定之。退費應依專科 

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七條或委辦規定辦理。 
 

十二、推廣教育各班別之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且應依本校校務基金收支管理規定及推 

廣教育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辦理。 
 

十三、國內學分班之開班應由開班單位研提欲開設之學分班實施計畫、學分班開班計畫表、 

收支概算表及課程大綱，經本校推廣教育審查小組審查，陳請校長核可後，即可辦理 

招生作業。 
 

十四、推廣教育各班別之開班計畫書、草案或草約，於核定前，得提請本校推廣教育審查小 

組審查通過後實施。 
 

十五、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